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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抚恤金是公民生前所在单位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 在公民死亡后，

给予其具有密切关系的亲属的精神性

抚慰和物质性帮助， 通常具有精神、

物质双重补偿的性质。 因此， 死亡抚

恤金并非死者的遗产。 其分配既应考

虑到与死者之间存在的亲属关系， 又

要考虑与死者生前共同生活的紧密程

度， 以及自主生活的能力。

死亡抚恤金不是公民死亡时遗留

的个人合法财产， 与遗产有着本质的

不同。 死亡抚恤金形成于公民死亡之

后， 获得死亡抚恤金的权利人是死者

的亲属而非死者本人， 故抚恤金不能

作为遗产进行继承。

虽然死亡抚恤金的分配结果和遗

产很类似， 但死亡抚恤金和死者遗产

的性质截然不同， 不应将死亡抚恤金

视作遗产进行处理。

死亡抚恤金的目的在于安抚与救

济死者的近亲属， 尤其是依靠死者生

活而无经济来源的未成年人或丧失劳

动能力的直系亲属， 故死亡抚恤金的权

利主体为死者的近亲属或者抚养人、 扶

养人。 因此， 当死者的近亲属先于死者

死亡， 死亡抚恤金的功能已无法发挥安

抚近亲属的效用， 同时由于该近亲属的

民事主体资格已消灭， 在死亡抚恤金产

生时亦不享有获得死亡抚恤金的权利能

力， 故无权主张分配， 其直系晚辈亲属

自然也因此无权主张代位继承。

现有法律对死亡抚恤金的规定分布

较为广泛， 相关规定散落分布在 《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工伤保险条

例》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务员法》 等法律法规中。

在此之外， 在死亡抚恤金的分配上

还需照顾尽主要赡养义务或者存在扶

养、 抚养关系的人。 对死者尽到更多赡

养义务或者存在扶养、 抚养关系的人，

应当适当多分， 对死者不尽或少尽赡养

义务的， 可以少分甚至不分， 以最大程

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弘扬中华民族敬

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向颖

本报讯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 公

民死亡之后， 其遗属可以依法向有关

机构申领死亡抚恤金。 这笔死亡抚恤

金是否属于遗产？ 又该如何进行分

配？ 近日， 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

因姑侄间死亡抚恤金分割引发的财产

纠纷案件。

原告小王的爷爷奶奶王某、 李某

于近年先后去世， 二人育有一子一

女， 即： 小王的父亲和姑姑。 小王的

父亲已先于爷爷奶奶去世， 在世子女

只有小王的姑姑王某甲。 小王爷爷过

世后， 由于奶奶无生活自理能力， 姑

姑便将奶奶接回自己家中共同生活，

并且照顾奶奶的生活起居。 而小王未

与爷爷奶奶共同生活过。 小王奶奶去

世后， 其生前所在单位将发放的死亡

抚恤金、 丧葬补助费打入王某甲的账

户。 由此， 小王将姑姑王某甲诉至法

庭， 认为死亡抚恤金、 丧葬费属于死

者近亲属的共有财产， 要求分割李某

单位发放的死亡抚恤金及丧葬费。

小王姑姑王某甲则认为， 死亡抚

恤金的分配范围应为在世的父母、 配

偶、 子女， 而不是所有近亲属， 还需考

虑亲疏远近、 是否共同生活等因素。 一

方面， 小王的父亲已经先于父母死亡，

母亲死亡后， 其在世直系近亲属只有自

己； 另一方面， 在父亲过世后， 自己一

直负责照顾母亲， 而侄子小王从未与二

老共同生活， 也没有照顾过二老。 因

此， 对于母亲的死亡抚恤金， 原告小王

不能代位要求分割。

普陀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告小王的

父亲已先于死者死亡， 且在死者生前，

原告并没有与死者共同生活或者尽到主

要赡养义务， 之间也不存在扶养关系、

抚养关系等情况， 因此原告小王对于奶

奶李某生前单位发放的死亡抚恤金， 不

能主张代位分割。 故对原告主张分割死

亡抚恤金之诉请， 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分割的死亡抚恤金中部分

为死者生前单位发放的丧葬费。 丧葬费

是相关单位对死者亲属处理丧葬事务的

一种经济补偿， 亦不属于遗产范畴。 原

告并未参与丧事办理， 故原告主张分割

丧葬费之诉请亦不应得到支持。

最终， 普陀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全部

诉讼请求。 该案判决后， 双方均未上

诉， 案件现已生效。

死亡抚恤金是遗产吗？ 如何分配？
普陀法院审结一起财产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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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5种人药！ 宠物犬死亡谁之责？
上海某宠物医院被判对宠物犬的死亡存在过错

误食玉米棒，小狗送入

医院终告不治

“我们从小将 MOMO 养到 5 岁

多， 一直把它当做家庭成员， 没想到

却死得这么惨。” 提起小狗 MOMO，

主人张女士至今仍然悲痛不已。

张女士夫妇于 2019 年花费 3300

元购入博美犬一只， 取名“MO-

MO”。 张女士说， 2024 年 5 月 4 日，

MOMO 因上午误食一节食指长的熟

玉米晚间呕吐， 被送到某宠物医院就

医， 接诊医生对 MOMO 进行了 5 次

催吐。 次日， MOMO 复查， 张女士

在医生的建议下将 MOMO 带回家观

察。

2024 年 5 月 6 日， MOMO 又在

医院输液、 拍片、 超声检查、 2 次催

吐， 晚间在医生建议下进行了麻醉内

窥镜取异物的手术。 “原来说手术为

1 个小时， 但最后长达 4 小时， 仅取

出几个绿豆大小的小碎粒及一块长约

1.5 厘米的玉米梗块， 随后留院察

看。” 张女士说， 5 月 7 日晚 18 时 45

分许， 她按照前期沟通情况到医院接

回 MOMO。 张女士到店后医生称

MOMO 正在笼内吸氧， 但她未见到

MOMO， 在她后续追问下， 医生告

知MOMO 早些时间出现站立不稳等

现象， 在未通知她的情况下已擅自注

射镇静剂。 19 时 30 分许， MOMO

因抢救无效死亡。

质疑诊疗不规范， 主

人状告医院滥用药物

对于 MOMO 的死， 张女士认为

医院要负很大责任。 她表示， 该宠物

医院未依法提供相关病历资料、 未连

续跟踪评估、 治疗方案错误、 未告知

相关用药和治疗风险， 以及存在其他

诸多不规范的治疗行为， 尤其是连续

多次催吐、 麻醉长达 4 小时、 内窥镜

取异物反复操作致胃黏膜进一步损

伤、 乱用人药、 擅自注射镇静剂、 各

处登记 MOMO 体重不一致导致用药

剂量偏差等诸多极易造成宠物死亡的

不规范诊疗行为。

张女士为此向监管部门投诉举

报， 监管部门对该医院以及相关医护

人员作出行政处罚。

张女士认为医院应对 MOMO 的

死亡承担法律责任， 为此将医院告上

了法庭， 要求判令退还宠物诊疗费

5630 元， 赔偿宠物购买款、 误工费、

交通费、 宠物丧葬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

等 1.2 万余元。

医院称病情严重， 宠物

用人药情非得已

被告宠物医院则表示， MOMO 所

误食的熟玉米并非一节而是一根 ，

MOMO 入院时身体状况并不良好， 医

生也做了合理性评估， 5 次催吐是在送

医人的要求下进行， 吐了 24 块， 故次

日残留较少 。 5 月 6 日， 被告怀疑

MOMO 胃里有异物， 医院才做了胃镜

手术。 胃镜 4 小时是因为胃出血严重，

视线模糊， 且玉米棒夹取困难。

医院一直与张女士积极沟通， 张女

士所称要求提供的完整病历、 处方、 检

查报告、 监控视频等资料， 医院确实仅

提供了一部分。 在治疗 MOMO 过程

中，医院确实使用了人药，但宠物医疗行

业并非所有对应药品都有兽药， 故只能

使用人药，这是行业特性，使用的 4 种人

药主要用于消炎、抑制胃酸、补充营养，

不会造成动物死亡， 且小动物协会也在

向农业农村委申请该人药用于宠物。

医院方认为MOMO 死亡原因是玉

米导致胃部出血， 进而导致体循环异常

而死亡， 并非医院的原因所致， 故不同

意张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 判定三个过失，

宠物医院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第一， 在案并无

证据证明， 2024 年 5 月 7 日医院在抢

救案涉宠物犬之前， 将宠物犬因何抢

救、 如何抢救等情况及时告知张女士；

第二， 自 MOMO 第一次送至医院时，

医院已知晓宠物犬胃内有异物 （玉米），

之后连续数日又在该医院诊疗， 2024

年 5 月 6 日被告进行长达 4 小时的胃镜

手术后仍未取出全部异物， 则医院更应

对宠物犬加以关注， 加大观察频率， 注

意其体征有无变化等情况， 甚至预定救

治方案从而应对突发情况； 第三， 医院

对案涉宠物犬使用人药且多达 5 种， 医

院的医护人员不规范填写处方、 病历，

且单位及个人均被行政处罚， 医院的医

疗行为显然违反相关规定。

综合以上分析， 法院认定医院对案

涉宠物犬的死亡存在过错， 应对张女士

所致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 法院判决医院退还宠物诊疗

费 3500 元， 赔偿宠物购买款、 宠物丧

葬费、 误工费、 交通费、 精神损害抚慰

金等合计 8600 元。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短时间内 5 次催吐、 长达 4 小时的胃镜手术、 多达 5 种人药的使用……宠物犬 MO-

MO 因为误食玉米梗被送入医院， 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抢救， 它最终还是去了汪星。 伤心欲

绝的主人张女士将宠物医院告上了法院， 对该医院诊疗过程提出了异议。 日前， 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终审判决。

释
法

责任编辑 / 魏艳阳 E-mail:fzbfzsy@126.com


